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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形，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刑法時效章內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，首於第八十條第一項明

定：追訴權，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。可見追訴權時效之進行，係

以不行使為法定之原因，行使則無時效進行之可言，至為明顯。刑事訴

訟程序中之提起公訴或自訴，以及於審判進行中之實行公訴或由自訴

人所為追訴之行為，無不屬於追訴權之行使。詳核來文，所謂已提起公

訴或自訴，且事實上在進行審判中者，亦即意指追訴權原未消滅，而現

尚在依法行使中者而言。依照前開說明，此時既無不行使之情形，自不

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。

至於追訴權於不行使時，本應有時效之進行。惟如遇有法律上之

原因而係不能行使時，刑法則於第八十三條另設停止進行之規定。本院

院字第一九六三號第一項即係本於該條之規定而為解釋，釋字第一二三

號解釋前段則重申前開解釋，並未有所變更。其於追訴權行使時，有無

時效進行之問題，並不屬於各該號解釋之範圍，合併說明。

釋字第一三九號解釋（63.10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

仍得為他人設定抵押權，本院院字第一九二號解釋毋庸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典權乃支付典價，占有他人之不動產，而為使用收益之權，與抵

押權之係不移轉占有，為擔保債務之履行而設之擔保物權，其性質並

非不能相容。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其所有權尚未喪

失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再與他人設定抵押權，民法物權編既無禁

止規定，自難認為不應准許。本院院字第一九二號解釋毋庸變更。

釋字第一四○號解釋（63.11.15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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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，復由檢察官違法從實體上予以不起訴處

分，經告訴人合法聲請再議，上級法院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，應將原不

起訴處分撤銷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案經起訴繫屬法院後，即應依法審判，若檢察官復從實體上予以

不起訴處分，該項處分，顯係重大違背法令，應屬無效。告訴人對於該

無效處分合法聲請再議時，上級法院首席檢察官或檢察長，應將該項

已具有形式上效力之處分，予以撤銷，俾資糾正。

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（63.12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共有之房地，如非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，則各共有人自得就其應有

部分設定抵押權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「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」，為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一

項所明定。除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者另有規定外，如共有物為不動產，

各共有人本於前開規定，既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，則遇有不移轉占有

而供擔保之必要時，自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。至於同條第二項所

謂「共有物之處分、變更、及設定負擔，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」，係

指共有人以共有物為處分、變更、或設定負擔之標的，並非就各共有人

之應有部分而言。此比照第一項得自由處分之規定，法意至為明顯。本

院院字第一五一六號解釋，應予補充釋明。

釋字第一四二號解釋（64.2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營利事業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之事實發生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二

月三十日修正營業稅法全文公布施行生效之日以前者，自該日起五年以




